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
鲁新广办发〔2017〕1 号 
 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
转发新广电办发〔2017〕25 号文件 
开展 2017 年“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 

传播工程”的通知 

 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，省直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

持证机构： 

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视

听节目创作生产，总局决定自 2017 年起在全国开展“网络视听

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”。现将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

关于开展 2017 年“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”的通知》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文件
 

 

 

 

 



 

 

（新广电办发〔2017〕25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本地、本单位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各市文广新局要充分认识总局开展此项活动的重要性，精心

组织辖区内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

机构和各行业影视节目制作机构，积极参与剧本创作和征集工

作。要认真组织辖区内上报作品的初选工作，确保作品质量。原

则上各地市推荐的作品不少于 3 部，于 6 月 25 日前将作品剧本

大纲等材料报送省局。 

请各市局于6月2日前将负责此项工作的具体联系人（姓名、

职务、电话等）以传真方式报省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。 

省直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持证机构请按《通知》

有关要求将材料直接报送省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。 

联系人：徐卿  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0531-85036453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31 日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31 日印发 










